附件6
“万人计划”第一层次人选支持政策

1、荣誉称号：我省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部授予“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称号，在聘期内享受有关政策。

2、资助经费：为每位引进人才提供人民币10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用于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创业启动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对列入国家级“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除中央资助部分外，地方政府给予相应资助经费。用人单位按比例为引进人才提供相应的配套经费。

3、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可以担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的领导职务和直接聘任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主持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项目，参与重大项目咨询论证、重大科研计划和省重点工程建设。有特殊必要时，也可以因人设事。引进人才担任领导职务的，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权决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包括用于人力成本投入；有权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研究内容或技术路线进行调整；有权决定项目团队成员的聘任，所聘人员可采取协议工资制，不受本单位工资总额和科研经费成本比例限制。为引进人才提供必需的办公和实验用房、科研仪器设备等，努力营造有利于引进人才发挥聪明才智的良好工作环境。优先支持引进人才申请政府部门的科技资金和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用于开展科研或创新创业项目。优先推荐引进人才参加国内省内各种学术组织，参加我省两院院士（外籍院士）候选人遴选和各类政府奖励评选。

4、载体建设：在抓好现有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和引智基地建设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对增强我省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建设两个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重点扶持建设20个左右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突出特色，扶优扶强，使其尽快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成为支撑我省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点载体。

5、居留、出入境和落户：外籍引进人才由外国专家管理部门为其办理《外国专家证》。外籍引进人才及其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公安机关按规定为其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作为其在中国的合法身份证件，享有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民事权利和义务。对于尚未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需多次临时出入境的，为其办理2-5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对于愿意放弃外国国籍而申请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的，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优先办理。具有中国国籍的引进人才，可不受出国前户籍所在地的限制，按照《山东省人才柔性流动若干规定》（鲁政发[2002]60号），选择在省内就业地城市落户。

6、医疗保健和保险：引进人才享受专家医疗保健待遇，建立医疗保健卡制度，定期集中安排体检和休假。所需经费通过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解决，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解决。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可按规定参加省内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等，缴费年限以实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年限为准。参保缴费、在省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享有与中国公民相同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在为引进人才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可为引进人才购买商业补充保险。

7、住房：引进人才愿意购买住房的，可不受居住年限等条件限制，购买自用商品住房一套。引进人才单独来鲁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为其租用100平米左右的住房，或提供相应的租房补贴；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子女一同来鲁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为其租用150平米左右的住房，或提供相应租房补贴。

8、薪酬和税收：用人单位参照引进人才回国（来华）前的收入水平，一并考虑应为其支付的住房（租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配偶生活补贴等，协商确定引进人才的合理薪酬。有条件的用人单位还可以实行期权、股权和企业年金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引进人才来鲁工作时取得的一次性补助（视同国家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5年内境内工资收入中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等，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税前扣除。进境合理数量的生活自用物品和少量科研、教学物品，免征进口税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实行协议薪酬制，

9、配偶就业与子女就学：引进人才配偶一同来鲁并愿意在我省就业的，由用人单位妥善安排其工作；暂时无法安排的，用人单位可参照本单位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适当方式为其发放生活补贴。引进人才的子女无论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均可按照本人意愿，选择当地公办学校就读，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优先为其协调办理入学手续。选择国际学校或当地公办学校国际班就读的，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协调解决入学问题，用人单位提供一定数量的子女教育补贴。引进人才的中国籍子女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入学考试的，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其外国籍子女报考国内高等院校的，按照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有关规定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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